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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拟了解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市场动态情况，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根据我院对需求进行参与。参与办法如下：
一、项目编号： 
二、报名时间：公告发起之日起至2023年 6月 19日17:00。
三、报名方式：请意向参与市场调研公司于截止时间前按报名材料要求提交：提供纸质资料（加盖公章+密封）。
联系人：刘生、陈老师 020-84427043
资料递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三楼总务科
4、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1.服务地点：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地址：广州市江南大道南366号；
五、法律顾问要求：医院总法律顾问还应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熟悉医药法律法规和医院法治工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分析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
六、法律顾问受医院委托，履行以下工作职责
1、对医院重大决策、重要规范性文件等进行论证与合法性审查，提出法律意见或建议；
2、对医院重大决策行为、重大事项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论证，提出可行性分析；
3、对医院有关医务服务上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如医疗纠纷；
4、根据医院的需要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签发律师函；
5、协助审查、拟定、修改医院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等各类民商事合同以及招标文件，出具审查意见；
6、对医院改革、改制草拟的法律文书进行审查；
7、对医院重大舆情、信访案件、突发事件等处置处理提供法律意见；
8、根据医院的需要，对职工进行法律培训、宣传医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省级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
9、为各种医疗同意书、风险告知书书写提供法律意见，防范侵犯患方知情权导致医疗纠纷；
10、出具一般法律分析意见；
11、代理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或非诉讼专项法律服务；
12、代理重大商务谈判或其他重要商务活动；
13、出具正式书面的《法律意见书》；
14、代理其他法律事务。
七、法律顾问履行职责期间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依法不应当公开的信息；
（二）不得利用在工作期间获得的非公开信息或者便利条件，为本人或者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三）不得以医院法律顾问的身份从事与法律顾问职责无关的活动。不得损害医院和教职工合法权益； 
（四）不得接受其他当事人委托，办理与医院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法律顾问与所承办的业务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应当回避； 
（五）与医院约定的其他义务
八、资质要求
1、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2、法律顾问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具备较好的行业声誉。法律顾问团队负责人还应具有 5 年以上执业经验；（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声明函加盖公章）
4、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加盖公章）
5.市级以上政府采购电子平台或具有实时公开征集供应商报价功能的网络采购平台供应商库中的供应商：被邀请投标单位须为市级以上政府采购电子平台或具有实时公开征集供应商报价功能的网络采购平台供应商库中的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等；
6.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九、报名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盖公章）：
注：报名材料需设置封面页及目录页，封面页内容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页面内容按市场调研函序列编排，报价函放置最后。（报价方式：总价包干）

十、如需组织现场市场调研会议，将另行通知已报名企业。
    注：如有虚假资料、企业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列入我院供应商黑名单。

